中华全国总工会入会申请书

我自愿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遵守工会章程，执行工会决议，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申请人：

                          年    月    日

工 会 会 员 登 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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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制

工会会员须知

一、根据《工会法》和《济南市工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经信委机关在职人员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以及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工和连续工作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临时工、合同工等，承认工会章程都可以加入工会成为会员。

二、职工加入工会，须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工会小组讨论通过，由经信委工会委员会批准，并发给会员证。工会会员的会籍从经信委工会工作委员会批准入会之日算起。
三、会员有退会自由。会员退会应由本人向工会小组提出，由经信委工会工作委员会宣布其退会，并收回会员证。会员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缴纳会费，不参加工会组织生活，经教育拒不改正，视为自动退会。
四、对不执行工会决议，违反工会章程的会员，给予批评教育，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会员，开除会籍。开除会员会籍，须经工会小组讨论通过，由经信委工会工作委员会决定，报上一级工会备案。
五、会员调动工作时，凭会员证转接组织关系，由工会与组织部门协同办理。会员离开职业岗位，可保留会籍，保留会籍期间可免交会费。

                               经信委工会

                              2010年6月28日
